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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前稱Central Wealth Group Holdings Limited 中達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9）

配售事項完成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及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三日之公告（「該
等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配售事項。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
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欣然宣佈，於配售協議之所有先决條件於二零二五年十月十六日獲達成後，
配售事項已於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七日完成，而全部204,755,800股配售股份已根據
配售協議之條款配發及發行予不少於六名承配人。

就所得款項用途及本集團之資金需求而言，本集團目前擬將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
額約50百萬港元中的約11百萬港元用於清償本集團負債，約11百萬港元用於其證
券買賣業務之一般營運資金，而餘下約28百萬港元用於放貸業務之一般營運資金。
本公司擬於配售事項完成後十二個月內動用全部所得款項淨額。

鑒於放貸業務及證券買賣業務之業務性質，本集團須擁有充足財務資源，尤其是
當市場氣氛轉趨正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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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注意到放貸業務產生之應收貸款由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439.7百萬港
元增加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的454.4百萬港元，而證券買賣業務產生之應收貿
易賬款由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13.4百萬港元增加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
日的44.8百萬港元。同時，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存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僅為
16.2百萬港元。本公司預期未來十二個月對其放貸業務及證券買賣業務之需求將
會增加。

同時，我們注意到銀行透支由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14.8百萬港元增加至
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的44.3百萬港元，及銀行借款由10百萬港元增加至23.5百萬
港元。

證券經紀業務涉及保證金融資及首次公開發售融資，其業務性質意味著本集團需
擁有充足資金。由於本集團擬作為配售代理或包銷商參與首次公開發售，預期本
集團至少需要100百萬港元至200百萬港元的可用資金以應付相關保證金融資或首
次公開發售融資需求。本集團已接獲客戶就保證金融資及首次公開發售融資表達
的意向。若缺乏足夠財務資源，勢必會阻礙本集團的業務發展。

有關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的公告所披露的出售山高控股集團有
限公司股份（「山高控股股份」）及配售事項所得款項合共約229百萬港元的詳細用
途，本集團預計將動用約80百萬港元償還日常業務過程中的該等銀行透支及貿易
應付款項，動用約11百萬港元償還銀行借款，動用約28百萬港元用於放貸業務，剩
餘結餘約110百萬港元將用於證券交易業務（包括保證金融資及首次公開發售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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